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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优秀运动队自主择业

退役运动员经济补偿办法

（2008 年 9月 16 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 160 号公布

施行）

第一条 为加强优秀运动队伍建设，拓宽退役运动员就业渠

道，建立运动员培养的良性运行机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体

育法》和《内蒙古自治区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〉办法》，

结合自治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自治区优秀运动队自主择业退役运动员的经济补

偿，适用本办法。

自治区优秀运动队是指由自治区体育行政部门直属管理，并

由自治区财政支付运动员体育津贴的运动队。

自主择业退役运动员是指由于身体、技术、年龄等原因，不

适合继续从事专项训练，经批准或者解除聘用合同，退出运动现

役，并且不参加组织计划安置、自行选择工作去向的运动员。

运动员在役期间被追究刑事责任、劳动教养的，未经组织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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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退役的或者擅自同训练单位终止聘用合同的，不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鼓励退役运动员自主择业。对自主择业退役运动员

除按规定发放退役费外，实行一次性经济补偿。经济补偿费的计

算标准应当与在役运动年龄(简称运龄)、在役训练期间的成绩和

贡献相结合。运龄的计算办法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四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负责自主择业退役

运动员工作的日常管理，负责经济补偿费的测算、发放和相关手

续的办理。

人力资源、社会保障、财政、教育等行政部门在各自职责范

围内，共同做好自主择业退役运动员经济补偿的组织落实工作。

第五条 自主择业退役运动员具备高中毕业文凭或者同等

学历，并获得一级运动员等级证书的，由本人提出申请，自治区

体育行政部门向区内高等学校推荐，经自治区招生主管部门按有

关规定审核、批准后，免试进入区内高等学校学习。退役运动员

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的，视同自主择业。

第六条 自主择业退役运动员实行职业转换过渡期制度。从

运动员被批准退役的下月起，一年内为职业转换过渡期，由原单

位继续发满一年的体育津贴，经费按原渠道列支。一年后停止发

放体育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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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职业转换过渡期内，自主择业退役运动员继续参加社会保

险并享受有关待遇。体育行政部门应当做好职业培训、就业辅导

等工作。

第七条 自主择业退役运动员经自治区体育行政部门同意

并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财政部门审核后，按照经济补偿费的发放

标准，享受一次性经济补偿，并解除同体育行政部门的人事关系

或者同训练单位的聘用关系。

第八条 自主择业退役运动员的经济补偿费，由基础安置

费、运龄补偿费、成绩奖励费和社会保险补助费组成。

第九条 基础安置费是指自主择业退役运动员与所在运动

队解除工作关系，用于家庭安置和基本职业技能学习、培训的补

偿经费。计算标准为：

(一)运龄在 4 年以下的，发给 12 个月的体育津贴；

(二)运龄在 5 年及 5 年以上的，每满一年运龄增发 6 个月的

体育津贴，最高不超过 50 个月。

第十条 运龄补偿费是指自主择业退役运动员在役训练期

间，挑战生理极限而带来身体伤害的补偿经费。计算标准为：

(一)运龄在 4 年以下的，每满一年运龄发给 6 个月的体育津

贴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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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运龄在 5 年及 5 年以上的，每满一年运龄发给 8 个月的

体育津贴，最高不超过 70 个月。

第十一条 成绩奖励费是指自主择业退役运动员在役训练

期间取得世界三大赛、亚洲三大赛、全运会和全国年度比赛及其

它类别全国综合性比赛录取名次的奖励经费。计算标准为：

(一)获奥林匹克运动会冠军的 30 万元，获奥林匹克运动会

第二名、第三名和世界锦标赛冠军、世界杯赛冠军及全运会冠军

的 15 万元；

(二)获世界锦标赛、世界杯赛第二名、第三名的 10 万元，

获世界三大赛其它录取名次的 8 万元；

(三)获亚洲三大赛冠军和全运会第二名、第三名的 5 万元，

获其它录取名次的 4 万元；

(四)获全国年度比赛和其它类别全国综合性比赛前三名的3

万元，获其它录取名次的 1 万元；

(五)获全国青年比赛录取名次、运动健将或者武术项目武英

级称号的 5000 元。

上述比赛团体和集体项目个人成绩的奖励费按前款标准的

70％计算。

多次获得世界三大赛录取名次、亚洲三大赛冠军和全运会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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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的，除享受一次最高成绩的奖励外，每多获一项上述成绩，按

该项成绩奖励标准的 50％累计计算。

第十二条 社会保险补助费是指自主择业退役运动员后续

缴纳社会保险金的补偿经费。计算标准为：

（一）运龄在 4 年以下的 1 万元；

（二）运龄在 5 年至 7 年的 2 万元；

（三）运龄在 8 年以上的 3 万元。

第十三条 自主择业退役运动员经济补偿所需经费的 70％

纳入自治区人民政府年度财政预算，其余部分通过自筹、社会捐

助和归体育部门使用的彩票公益金等方式解决。

自治区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根据下一年度退役运动员自

主择业情况，编制自主择业经济补偿专项资金预算，报自治区财

政部门审核后，列入下一年度部门预算。

经济补偿资金实行专项管理，专款专用，结余部分转入下一

年度使用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的各类比赛为：

（一）世界三大赛是指奥林匹克运动会、世界锦标赛、世界

杯赛；

（二）亚洲三大赛是指亚洲运动会、亚洲锦标赛、亚洲杯赛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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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全运会是指每 4 年一次的全国运动会；

（四）全国年度比赛是指全国锦标赛、全国冠军赛；

（五）其它类别的全国综合性比赛是指全国农民运动会、少

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、体育大会和大学生运动会等；

（六）全国青年比赛是指各类项目青年最高水平比赛和城市

运动会。

第十五条 盟市、旗县所属运动队自主择业退役运动员的经

济补偿，当地人民政府参照本办法作出具体规定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08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